讓   渡   書
本人           (為讓渡人，以下簡稱甲方)原經營                 商號(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)，現轉讓給           君(為受讓人，以下簡稱乙方)負責經營，其開本商號及寵物業許可證自變更完成日起，由乙方負責，且乙方須承擔一切寵物業責任，並配合動物保護法及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書為據。

此致
花蓮縣政府

讓渡人(甲方)：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
住 址：
身份證字號：
受讓人(乙方)：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
住 址：
身份證字號：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